
附件

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事业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自评表  

（2024年度）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哈财指（社）〔2022〕402号、哈财指（社）〔2022〕266号、哈财指（社）〔2023〕88号、
2024年44号、2024年100号、哈财指（社）〔2023〕477号、哈财指（社）〔2023〕443号、哈财
指（社）〔2023〕437号、哈财指（社）〔2021〕0047号、哈财指（社）〔2022〕158号、哈财

指（社）〔2023〕67号、哈财指（社）〔2022〕332号、哈财指（社）〔2022〕381号

中央主管部门 民政部

地方主管部门 省民政厅 资金使用单位 南岗区民政局

资金投入情况
（万元）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预算执行率（B/A×100%)

年度资金总额：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281.0255 0 0.00%

      地方资金 244.034 58.4694 23.96%

      其他资金

资金管理情况

情况说明 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分配科学性 分配科学

下达及时性 及时下达

拨付合规性 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审批流程支付使用

使用规范性
专款专用，严禁出现挤占、截留和挪

用情况

执行准确性 按照实际发生数申请执行

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建立健全绩效管理制度，做好绩效目

标管理

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专人负责

总体
目标
完成
情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总体
目标
完成
情况

一、老年人福利类：1.民办养老机构补贴：预算绩效目标为鼓励和

支持民办养老机构健康发展。2.加挂电梯项目：南岗区鲁商新城社

区助老餐厅户外加挂电梯项目外挂电梯，总价为14.7万元，2023年

末已支出总价49.31%为7.25万元。南岗区鲁商新城社区助老餐厅户

外加挂电梯项目无机房乘客电梯，总价为15.3万元.截止到2023年末

已支付4.59万元，还剩10.71万元未支付。为更多老年人提供便利。

3.适老化改造：为全区符合条件的442户家庭完成了适老化改造，老

年人的居家生活环境和安全性得到显著提升 。4.民办养老机构运营

及供养补贴：截止到2024年，剩余资金尚未支付。该项目目标为通

过给予民办养老机构运营和供养补助，鼓励和支持民办养老机构健

康发展。除一家养老机构不符合支付条件外，其余机构均完成支付

。实际执行情况符合总体绩效目标。5.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

升行动项目：现项目正在有序推进，已完成前期摸底工作，正在履

行政府采购程序，尚未支付资金。已完成前期摸底工作，正在履行

政府采购程序，尚未支付资金。项目完成后，可实现上述目标。

二、残疾人福利类：保障全区符合残疾人两项补贴政策的残疾人足

额及时领取补贴金。两项补贴资金的发放，提高了残疾人的经济收

入，帮助改善了残疾人生活及护理水平，确保了我区残疾人生活水

平与全区经济发展速度、居民收入增长水平基本同步实现，使有限

的补贴资金更公平、更有效地惠及困难和重度残疾人群体；南岗区

民政局首个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中心工作内容包括每年精准服务

20个精神障碍患者并达到240小时的服务时间，开展30次精准的团体

活动。为南岗区更多的精神障碍患者持续开展优质专业精神障碍康

复训练、富完善服药训练、生活技能训练、社交技能训练、职业能

力训练、居家康复指导等基础服务内容,不断健全满足全面康复需要

的全人服务网络根据儿童、青少年、老年人等不同年龄段康复对象

的特殊需求和特点，设计专门的康复服务内容，以提高康复服务效

果。

三、儿童福利类：根据黑龙江省民政厅、黑龙江省财政厅《关于提

高全省孤儿基本生活费最低指导标准的通知 》要求，为具有本省户

籍的0-18周岁孤儿；享受保障的孤儿成年后仍在普通高中、中等职

业学校、高等职业学校和普通本科高校连续就读的发放孤儿基本生

活费。

四、社会公益类：通过建设智慧社区，为社区居民提供信息化、智

慧化的社区服务，提高居民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一、老年人福利类项目：1.民办养老机构补贴：尚未发放资金。2.民办养老机构运营及供养补

贴：该项资金2022年尚未支付。3.一次性疫情补助和建设补贴：通过为民办养老机构发放补助

资金，估计并支持了养老机构健康发展。4.民办养老机构运营及省级补助：截止到2022年末，

该项目支付27.52万元，结余0.825万元，因1家养老院（凯峰老年公寓）始终未履行民非年检手

续，不符合支付条件。该笔结余资金不再支付，我局已统计上报省民政厅。5.养老机构市级补

助：已支付资金用于养老服务设施的建设与运营，结余款项待未开具发票养老机构开具发票后

发放。鼓励和扶持社会力量兴办或运营养老机构，进一步促进南岗区养老服务业健康发展。

二、残疾人福利类项目：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2803户2803人，困残7201户7201  人，失能老人

69人。补贴发放对象及适用范围是具有南岗户籍，并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困难

残疾人和重度残疾人。补贴标准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每人每月80元，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每人

每月100元。保障城乡失能老人人员基本生活，补贴金每月足额及时发放保障残疾人的基本利益

。解决失能老人生活自理困难长期需要照顾，保障失能老人基本生活需救，促进社会稳定。《

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项目》（哈财指（社）〔2022〕158号）、指标总额10.005万元，未支付

。南岗区民政局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项目于2023年4月24日通过政府采购询价的方式，由哈尔

滨市幸福彤道助残协会中标，对南岗区精康患者开展专业精神障碍康复、生活相关技能培训、

心理疏导、康复培训等服务，签订服务期为两年的合同。2023年初疫情常态化后，我局积极筹

建南岗区精康服务项目，公开招标确定服务机构，按合同金额及结算方式约定，项目分四个阶

段：第一阶段：合同签订，为精神残疾人建档立案并开展心理疏导与团体活动 ，此阶段已于

2023年5月24日完成，同期拨付服务金4.9975万元；第二阶段：同年年度中期绩效评价阶段，完

成120小时心理疏导并开展15次团体活动，此阶段工作于2023年10月24日完成，具有资质的第三

方评估公司给予中期评估，第三方评估机构对我区精康中心开展活动的评估结论是 ：一对一精

准服务、总服务时长、精准团体活动等均完成半年期工作任务100%，服务满意度100%，同期拨

付服务金4.9975万元；第三阶段同年年度绩效评价阶段，完成120小时心理疏导并开展15次团体

活动，此阶段工作于2024年4月24日完成，同期应拨付服务金4.9975万元。下一步幸福通道助残

协会将引导精神障碍患者正视疾病、增进交流，积极应对日常压力，消除病耻感，预防疾病复

发，逐步融入社会。

三、儿童福利类项目：该项目保障儿童111人（已于2024年5月发放完成）。项目开展情况：孤

儿基本生活费资助对象为已被认定为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身份，父母情况符合父母双方死

亡，或双方均符合重残、重病、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

失联、被撤销监护资格、被遣送(驱逐)出境情形之一的儿童;或者父母一方死亡或失踪、查找不

到，另一方符合重残、重病、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失

联、被撤销监护资格、被遣送(驱逐)出境等情形之一的儿童。

四、社会公益类项目：完成智慧社区软件招投标相关事宜，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项目中

标额为79.88万元，合同签订后15日内支付总金额的70%，即：55.9160万元；验收通过后15日内

支付总金额的20%，即：15.9760万元；两年维保结束后15日内支付总金额的10%，即：7.9880万

元。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完成

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数量指标

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和维修改造项

目数量

建床任务数237个

、居家上门服务

522人次

建床任务数237

个、居家上门

服务522人次建设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机构 ≥20个 20个

“孤儿医疗康复明天计划”项目人数 ≥200人 597人

资助18周岁以上孤儿就学人数 ≥400人 444人

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居家适老化改造户数

（户）
442 442

在乡镇（街道）建立社会工作服务站数量 11个 11个 智慧社区项目周期尚未结

束，拟于2024年投入使用

质量指标

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100%
智慧社区项目周期尚未结

束，拟于2024年投入使用

完工养老服务设施使用率 100% 100%

精神障碍服务活动开展率 ≥95% 95%

有需求的精神康复服务覆盖率 ≥80% 80%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智慧社区项目

2024/12/1，老年

2023年12月智

慧社区的信息

智慧社区项目周期尚未结

束，拟于2024年投入使用成本指标 项目成本 84.83万元、80万

元

≤84.83万元、

55.9160万元

智慧社区项目项目周期尚未

结束。验收通过后15日内支

效
益
指
标

社会效益
指标

社区居民的幸福感和归属感 满意 满意

养老机构应急救援能力 显著提升
已完工项目显

著提升

居家养老服务便利性和专业性 显著提升
已完工项目显

著提升

可持续影
响指标

智慧社区建设完成率 按要求覆盖 按要求覆盖
智慧社区项目周期尚未结

束，拟于2024年投入使用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接受服务的特殊困难老年人对居家社区养

老服务满意度（%）
≥95% 100%

社会工作和社会工作督导项目受助对象抽

样调查满意度
满意 满意

智慧社区项目周期尚未结

束，拟于2024年投入使用

说明 无

注：1.资金使用单位按项目绩效目标填报，主管部门汇总时按区域绩效目标填报。2.其他资金包括与中央财政资金、地方财政资金

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社会资金，以及以前年度的结转结余资金等。3.全年执行数是指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要求所形

成的实际支出。 


